
济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济 南 市 财 政 局文件

济扶贫组办字 〔2020〕6号

　　

关于加强2020年度财政专项扶贫

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

各区县 (不含历下区)、济南高新区、南部山区、新旧动能

转换先行区、莱芜高新区扶贫办、财政局:

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收官之年。为充分发

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关键性保障作用,进一步规范使用、

强化管理、提高效益,确保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,根据山

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、山东省财政厅 《关于加强2020年度

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》 (鲁扶贫办字 〔2019〕

52号)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现提出以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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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精准聚焦重点区县和重点人群。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

山东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

述,按照市委市政府 《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

意见》(济发 〔2018〕43号)要求,咬定总攻目标,坚持精

准方略,紧盯重点区域,聚焦建档立卡享受政策的 “老弱病

残”特困群体和纳入即时帮扶范围的困难群众等重点人群,

持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,实现扶贫资金向脱贫攻坚主战

场聚焦,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。

(二)突出解决 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短板问题。

紧紧围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,用足用好现有政策,加大

统筹整合行业扶贫资金力度,重点向解决 “两不愁三保障”

和饮水安全的项目倾斜。根据脱贫攻坚需要,专项扶贫资金

在继续支持扶贫产业发展、扶贫特惠保险等基础上,增加用

于农村养老周转房、农村生产路和村内道路、农村饮水及农

田水利等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建设。

(三)着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。围绕深

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,推动产

业扶贫项目与乡村产业振兴项目统筹谋划、一体推进,建立

产业扶贫项目运行长效机制,以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,以

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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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安排方向

2020年度市级及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用于以下

方面:

(一)扶贫发展资金 (切块资金)。根据各区县建档立卡

贫困人口数量、2020年产业扶贫项目资金需求量等因素,

采用因素法分配,重点向脱贫任务较重、财力薄弱、产业扶

贫项目资金缺口较大的区县倾斜,由各区县统筹使用。

(二)重点革命老区县资金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向革命老区县倾斜的要求,依据脱贫享受政策

人口数量等因素,切块下达到莱芜区和钢城区。

以上两部分资金,各区县要结合当地自然条件、资源禀

赋、产业基础、群众意愿等因素,优先用于具有优势特色产

业基础和良好发展预期的产业项目。不得向企业有偿出借扶

贫资金。

(三)扶贫特惠保险资金。依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数量,

按照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每人200元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人

1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,切块下达到区县,由各区县统筹安

排使用。

(四)“雨露计划”资金。按照关于实施 “雨露计划”的

文件精神,对有子女在校接受中、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村贫困

家庭,以每生每学期1500元的标准,切块下达到区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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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特惠保险和 “雨露计划”资金,出现不足的由县级

统筹安排解决,出现结余的统筹用于扶贫发展。对于扶贫项

目形成的结余资金,要及时清理盘活,统筹用于扶贫发展。

按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,2020年市级及

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不再安排建档立卡工作经费,各区县

财政部门要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外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,满

足建档立卡工作需要。

另外, “金晖助老”—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资金、少数

民族发展资金、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、国有贫困林场扶贫

资金,分别由团市委、市委统战部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园林

和城乡绿化局会同市财政局提出安排意见,根据市财政局、

市扶贫办、市民族宗教局、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 《关于印发

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(济财农

〔2018〕3号)及行业部门的相关要求,规范资金使用,落

实监管责任。

三、监督管理

(一)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收到市级及以上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后,各区县扶贫及行业部门要抓紧会同财政部门提出

资金分配意见,严格在30日时限内拨付下达资金,并及时

做好 “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”和 “山东省扶贫开发业务平

台”的录入工作。各区县财政部门要按照规定要求,对上级

下达的专项扶贫资金,已明确到街镇的,于15日内拨付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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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;未明确到街镇的,在县级扶贫部门提出资金安排意见后

15日内拨付下达。

(二)规范扶贫资金使用。严格执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管理办法规定,实行负面清单管理,工作经费、宣传费、培

训费以及交通通讯费等不得列入专项扶贫资金支出。全面加

强各类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管理,对扶贫项目资金的预算编

制、执行、决算实施全过程绩效跟踪,未按照要求设定绩效

目标的项目原则上不得纳入扶贫项目库,未进入项目库的项

目原则上不得安排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。

(三)加强资金项目管理。按照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

库建设的工作要求,做好脱贫攻坚滚动项目库建设和年度动

态调整;尽快编制2020年度扶贫资金项目计划,做好具体

项目前期准备,搞好与扶贫资金的对接,杜绝 “资金等项

目”问题发生。加强扶贫资金项目常态化监管,严格落实扶

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要求,将新增项目库公示公告、扶贫资

金分配结果、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安排情况和完成情况公告信

息录入 “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”;对扶贫工程项目质量开

展排查梳理,即时发现问题、即时整改落实。

(四)强化资金协同监管。完善由扶贫、财政、审计等

部门参与、上下联动的监管体系,实施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管

理,对各级资金投入、拨付、支出及使用情况实时监测,并

按月度进行通报,保障扶贫资金安全高效运行。加强与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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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济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月13日印发　

监委机关联动联办,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

治,强力推进廉洁扶贫、阳光扶贫。

济南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　　济南市财政局

2020年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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